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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屆黃大仙區議會轄下  
財政常務及經濟事務委員會  

特別會議紀錄  
 
 
日期︰  二零二零年十月二十日 (星期二 ) 
時間︰  下午二時正  

地點︰  九龍黃大仙龍翔道 138 號龍翔辦公大樓 6 樓  
黃大仙區議會會議室  

 
 
出席者︰  
 
主席：  
 
沈運華先生  黃大仙區議會議員  

 
副主席：  
 
莫綺霞女士  黃大仙區議會議員  

 
委員︰  
 
許錦成先生  黃大仙區議會主席  

黃逸旭先生  黃大仙區議會副主席  

陳俊裕先生  黃大仙區議會議員  

鄭文杰先生  黃大仙區議會議員  

鄭梓健先生  黃大仙區議會議員  

張茂清先生  黃大仙區議會議員  
莊鼎威先生  黃大仙區議會議員  

張嘉宜女士  黃大仙區議會議員  

郭秀英女士  黃大仙區議會議員  

劉珈汶小姐  黃大仙區議會議員  

莫灝哲先生  黃大仙區議會議員  

莫嘉嫻女士  黃大仙區議會議員  
尤漢邦先生  黃大仙區議會議員  

  

因事缺席者︰  
 

 

譚香文女士  黃大仙區議會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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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席者︰  
 

    

岑宇軒博士  議員  黃大仙區議會    
黃智華先生 ,  JP 黃大仙民政事務專員  黃大仙民政事務處    

梁惠珍女士  高級聯絡主任 (1) 黃大仙民政事務處    

王惠芳女士  高級聯絡主任 (2) 黃大仙民政事務處    

胡德輝先生  社會工作主任 3(策劃及統籌 ) 社會福利署    
     
秘書︰  
 

    

劉克強先生  一級行政主任 (區議會 ) 黃大仙民政事務處    
 
 

 主席歡迎各與會者出席第六屆黃大仙區議會轄下財政常務及

經濟事務委員會 (財務會 )特別會議。  

 

 

一 .  2020-2021 財政年度「非公共租住房屋 -大廈防疫設施計劃」  

(黃大仙區議會轄下財務會文件第 83/2020 號 ) 

 

2.  主席表示秘書處會前已將文件及計劃內最新的資助額計算方

法電郵發送給各委員，查詢委員是否對計劃有意見。  

 

3.  鄭文杰議員認為秘書處早前提出的資助額計算方式並不理

想，與其他委員討論後，建議各業主立案法團 /業主委員會在計劃下的

最高資助額的計算方法以屋苑 /法團涵蓋的每棟樓宇為基礎，每棟樓宇

可申請的資助額為 1,000 元，每戶可額外申請資助額 4 元，而每項申

請設立的資助額下限為 3,000 元。他認為這個計算方法較有理據，亦可

讓公眾明白區議會的理財理念。  

 

4.  主席同意鄭文杰議員提出的計算方式，表示將以此作為本計

劃的計算基礎。他確認在場委員沒有其他意見，宣布文件獲通過。  

 

 

二 .  2020-2021 財政年度黃大仙區議會製作 2021 年福字月曆及  

2021 年通勝日曆及財務會修訂開支細目建議  

(黃大仙區議會轄下財務會文件第 84/2020 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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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主席查詢委員是否對文件有意見。  

 

6.  莫綺霞議員表示，許多社區活動受疫情影響而取消，預計會  

有較多剩餘的區議會撥款，與其他委員討論後，建議增加撥款印製及

派發更多區議會宣傳品予黃大仙區居民，並要求秘書處從速跟進訂購

工作。  

 

7.  主席確認在場委員沒有其他意見，宣布文件獲通過，請秘書處

跟進。  

 

 

其他事項  

 

財務會成員的變更  

 

8.  主席表示陳啟淳議員於二零二零年十月八日通知秘書處，申

請加入財務會，請各位參閱席上的有關電郵。有關變更將於稍後提交

黃大仙區議會正式考慮通過。  

 

9.  財務會備悉文件。  

 

10.  鄭文杰議員指秘書處於十月十六日下午七時向各委員發出有

關第二項討論事項的傳閱文件，但當天下午委員已確認將於今天舉行

特別會議。他表示根據《黃大仙區議會常規》第 46 條，第二項討論事

項理應提交在這個會議上討論，認為將第二項討論事項作傳閱的安排

並不妥當，認為秘書應留意會議常規的相關部份。  

 

11.  主席對鄭文杰議員的意見表示同意，並提示秘書應該注意常

規的有關規定，以便提供支援服務。  

 

12.  莫嘉嫻議員指第二項討論事項 (文件第 84/2020號 )的活動日期

為二零二零年十月二十日至二零二一年二月二十五日，雖然該日期給

予民政處彈性處理採購物品，但擔心未能在年底前收到月曆及日曆，

建議將活動完成日期提前。  

 

13.  秘書回應表示現時已盡快處理採購事宜，供應商預計可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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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底將月曆及日曆交付，活動日期主要預留足夠彈性予議員派發

月曆及日曆所需的時間。  

 

14.  劉珈汶議員指二零二一年的月曆及日曆一般於二零二零年完

成派發，要求秘書處遵從委員的建議。  

 

15.  郭秀英議員表示按照自己的經驗，一般十二月初已經開始派

發月曆及日曆，建議最遲交付日期訂為十一月底。  

 

16.  莫灝哲議員表示討論重點應為供應商何時交付月曆及日曆，

而非整個活動的完成日期，建議主席直接要求秘書處聯絡供應商於   

十一月底前交付。  

 

17.  主席綜合委員的意見，要求秘書處與供應商跟進，於十一月  

三十日或之前交付月曆及日曆，至於活動完成日期可提前至十二月   

三十一日，這已經預留足夠時間彈性予議員派發物品。  

 

 

下次開會日期  

 

18.  主席感謝各與會者出席會議，並宣布財務會第六次會議訂於  

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一日下午二時三十分於黃大仙區議會會議室舉行。  

 

19.  此外再無其他議事，會議於下午二時十五分結束。  

 

 

 

 

黃大仙區議會秘書處  

二零二零年十一月  

檔案編號︰HAD WTSDC 13-15/5/4 

 


